
消 防 處  
 
專 上 學 生 暑 期 實 習 計 劃 2010 
 
 
入 職 條 件 ：  
 
申 請 人 必 須  -  
 

i .  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永 久 性 居 民 ；  

ii. 為 專 上 院 校 全 日 制 二 年 級 或 以 上 學 生 ， 並 須 修 讀 電 腦 、 資 訊 科 技 、 資 訊 系 統 、

資 訊 工 程 或 電 腦 工 程 工 學 士 或 理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；  

iii . 熟 悉 MS Visual FoxPro 6.0 的程式編製語言 [適 用 於 職 位 (甲 )]；  

iv. 熟 悉編製資料庫程式的應 用，並 對設計與研製網路應用程式 (即 ASP. Net)有所認識 

[適 用 於 職 位 (乙 )]； 以 及  

v. 操流利粵語及英語。 

 

職 位及職 責 ：  

 

職 位 (甲 ) 協 助 改 良 通 風 系 統 課 管 理 系 統，包 括 修 訂 資 料 庫，以 編 製 每 月 的 統 計 報 告 。 

 

職 位 (乙 ) 協 助 加 強 以 下 系 統 的 應 用 功 能 ： (i)記 錄 所 有 消 防 車 輛 維 修 保 養 手 冊 的 圖 書

館 文 件 系 統 ； 以 及 (ii)用 以 管 理 違 例 駕 駛 個 案 的 車 隊 資 料 系 統 。  

  

工 作 地 點 ： 九 龍 區   

 

津 貼 ： 每 月 港 幣 7,000 元   

 

聘 用 期 ： 由 2010 年 6 月 /7 月 內 的 聘 用 日 期 起 計 ， 為 期 約 兩 個 月 。  

 

 



申 請 手 續 ：  

 

在 本 地 專 上 院 校 就 讀 的 學 生 ， 必 須 透 過 所 屬 院 校 的 學 生 事 務 處 /就 業 輔 導 中 心 遞 交 申

請 。  

 

在 海 外 專 上 院 校 就 讀 的 學 生 ， 必 須 於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前 （ 以 郵 戳 為 準 ） 把 填 妥 的 申 請

表 連 同 由 就 讀 的 大 學 發 出 的 證 明 信 （ 以 大 學 的 信 箋 發 出 ） 複 本 （ 出 席 遴 選 面 試 時 必

須 出 示 該 證 明 信 的 正 本 ） 及 修 業 成 績 表 ， 一 併 以 郵 遞 ╱ 電 子 郵 件 ╱ 傳 真 方 式 送 交 消

防 處 委 聘 組 辦 理 。 申 請 表 格 可 按 此 處 下 載

http://www.csb.gov.hk/english/admin/appoint/files/Standard_Application_Form.doc 。 申 請 人 如 未 能

提 交 上 述 所 需 資 料 (包 括 證 明 文 件 )， 申 請 將 不 予 考 慮 。 逾 期 的 申 請 恕 不 受 理 。  

 

地 址 ： 香 港 九 龍 尖 沙 咀 東 部 康 莊 道 一 號 消 防 處 總 部 大 廈 八 樓 北 翼 委 聘 組 。  

 

傳 真 電 話 ：  2367 0973 

 

電 子郵 址 ：  sco_appts@hkfsd.gov.hk  

 

截 止 申 請 日 期：2010 年 5 月 22 日。所 有 在 本 地 專 上 院 校 就 讀 的 學 生，必 須 於 所 屬 院

校 學 生 事 務 處 /就 業 輔 導 中 心 所 定 的 截 止 日 期 前 提 交 申 請 。  

 

面 試  : 面 試 將 於 6 月 進 行。  如 申 請 人 於 2010 年 6 月 11 日 仍 未 接 獲 通 知，則 可 視 作

已 經 落 選 。  

http://www.csb.gov.hk/english/admin/appoint/files/Standard_Application_Form.doc
mailto:sco_appts@hkfsd.gov.hk

